
4、乡（镇）企业、乡（镇）村公共设施、公益事业用地报批审核

流程图











县级国土部门根据勘测定界报告书组织报件（确定报件批次、用地明细表、拟定“一书二方案”、呈报说明书、农用地专用方案、补充耕地方案）





国土部门联系土地勘测定界机构对申报地块进行勘测定界，出具勘界报告书





项目选址后，报县国土资源局、县政府确定用地报批地块（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）





将征地位置、面积、权属在现状图上标注，将征地位置、面积、权属在规划图上标注





国土资源局相关科室对用地报件进行会审





县政府拟定该批次用地申报审查意见、请示文件





报市行政审批大厅国土资源局窗口受理





备注：流程图所指的“日”均为工作日










